
广 东 省 商 务 厅

特 急 粤商务管函〔2018〕442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下达

中央财政 2018 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

（促进外贸转型升级项目）计划的通知

广州、珠海、汕头、佛山、梅州、惠州、中山、江门、阳江、湛

江、潮州、云浮市商务主管部门：

为促进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区域品牌建设，发展新业态，争创

国际竞争新优势，现将中央财政 2018 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

（促进外贸转型升级项目）计划下达给你们。有关资金已经通过

粤财工〔2017〕311 号文提前下达，请在提前下达额度中列支，

认真按照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，并根据省下达的额度做好项

目和资金使用的管理及监督工作。

附件：中央财政 2018 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（促进外贸

转型升级项目）计划

广东省商务厅

2018 年 12 月 13 日

抄送：本厅财务处、外贸处、贸易管理处。 [共印 18 份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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